
国家局核名办理流程

产品名称 国家局核名办理流程

公司名称 中京国融（北京）国际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8号院7号SOHO现代城A座
15层

联系电话 010-86483172 15801395136

产品详情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企业名称登记网上申报操作简介

1网上申请操作指引

1.1申请范围 依法需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登记的新设立企业名称，主要包括：内资公司、非公司企业

法人和外资企业法人等。

1.2登录系统

1.2.1系统打开渠道

企业登记注册申请系统打开有三种渠道：

第一种：点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http://www.samr.gov.cn）导航栏的“服务”，进入“网上办事”



栏目，点击登记注册主题下的“申请”，登陆“企业登记网上注册申报服务系统”（以下简称“企业登

记申报系统”）；

第二种：点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http://www.samr.gov.cn）下方的“我要查”栏中的“企业名称登

记注册申请业务系统”，登陆企业登记申报系统；

第三种：点击登记注册局网站（http://www.samr.gov.cn/djzcj/）下方的“在线申报”，登陆企业登记申报

系统。

1.2.2系统登录操作

通过点击“个人用户”或者“企业用户”可以选择不同登录方式，根据页面要求，填写用户登录信息，

并点击【登录】进行登录。

     国家工商总局名称核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冠无行政区划企业名
称有严格的要求，同时也将受到法律的更好保护；企业冠无行政区划名称就表示在全国行政范围中该企
业名称具有唯一性，在全国范围内不会重名，对于企业的发展壮大、开拓市场、提升企业知名度和无形
资产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京国融咨询公司专业办理国家工商总局名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名称核准代理服务范围： 
加急核准名称、预后调整信息、含国际名称核准、含（中国）名称核准、 
疑难名称核准、解决锁定核名、中字头、国字头、国际冠名、中国开头、重名等问题名称核准；

   服务特点：当时查询，当日提交，当即受理。

注意事项：

1)未注册为本系统用户的，需先注册为用户；

2)使用浏览器版本：IE8、IE9、IE10、IE11；

4)“联系电话”应为有效手机号，确保能正常注册账号、登录系统以及接收到业务短信提示。

1.3进入企业名称登记申请页面



登录系统后，进入“企业名称申请”，点击“名称设立登记申请”功能模块，进入“名称设立登记申请

”企业类型选择界面。

1.4选择企业名称类型

在名企业名称类型选择页面，申报人员可根据企业名称实际情况选择“内资名称”或“外资名称”，并

点击【确认】按钮，完成企业名称类型选择。完成企业名称类型选择后，系统将弹出“温馨提示”，需

要用户认真阅读，点击【确定】按钮可关闭“温馨提示”页面并进入“名称登记申请”信息填写页面。

1.5填写申请信息

企业名称设立登记申请需填写“名称信息”、“企业信息”、“投资人信息”和“其它信息”。

“名称信息”页面上的信息填写完毕后，系统会对填写的企业名称进行初步检查，检查通过，可填写“

企业信息”；检查不通过，需要调整名称信息直至检查通过后才可以继续操作。

“企业信息”页面内容填写完毕并通过检查后，进入“投资人信息”页面填写相关内容。

“其他信息”页面用语补充完善代理人信息，以及上传相关证明材料。

1)名称分为四段式，由“名称区划”、“字号”、“名称行业”和“组织形式”组成。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登记名称不含行政区划，“名称区划”一栏不需要填写；

2)填报人需在“名称行业”处录入行业关键字，然后根据系统提示选择规范性行业名称，同时系统根据

规范性名称行业匹配相对应的行业代码和主营业务；如果企业名称不含“名称行业”，填报人可以勾选

“无行业表述”，并至少选择5大类行业代码；

3)填报的企业字号与投资人相同、企业名称存在授权关系，需要上传相关资格证明文件(*.pdf格式)；

4）填报的企业名称存在其他含义，需要填写含义说明；



5)外资企业名称申请，需要上传全体投资人资格证明文件(*.pdf格式)；

6)通过点击【下一步】或【上一步】进行页面切换；

7)在系统中填写的信息真实有效，以保证通过系统打印出的文书内容无误。

1.6检查提交

在填报信息预览页面，系统会对申请人填写的所有信息再次进行检查；检查通过后课点击【提交】按钮

，通过互联网将申请提交至国家市场监督管理业务部门。检查不通过的，申请人需根据提示修改填报信

息，直至被检查通过才可提交申请至业务部门。

注意事项：业务状态为“已提交待预审”表示业务已经提交成功，此时申请信息只能查看，不能修改。

1.7查看反馈

企业登记机关将在3个工作日内作出企业名称设立登记意见。申请人可登陆企业登记申报系统，点击【我

的业务申请】查看申请业务审查过程反馈信息。

申请状态为“退回修改”的，业务信息可查看、修改或者将申请的业务直接“删除”。

申请状态为“已办理成功”的，业务信息可查看、文书可以打印。

注意事项：被退回修改名称在退回15天内，企业没有重新上报，系统会将该业务申请信息删除，同时允

许其他人申请该企业名称。

1.8打印告知书

查看系统业务办理状态为“已办理成功”后，打印系统生成的《企业名称网上登记告知书》（含指定代

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件复印件）。

1）将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在授权委托人信息处；



2）《企业名称网上登记告知书》由申请人申请通过以后自行下载、打印、填写。

1.9提交纸质材料，领取通知书

咨询企业住所所在地企业登记机关本省市登记管辖有关规定，协商、确认拟注册企业的登记机关。申请

人需按要求准备好相关申请材料现场交给该企业登记机关，领取加盖登记机关业务专用章的《企业名称

设立登记通知书》。

1)提交材料规范：

①《企业名称网上登记告知书》（含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件复印件）。

②投资人的资格证明复印件（外商投资企业提供，文件是外文的、需提交加盖翻译单位公章的中文翻译

件）。

③其他有关文件、证件。

2)申请人通过企业登记申报系统申请不含行政区划企业名称登记后，到企业登记机关领取《企业名称设

立登记通知书》；

3) 《企业名称设立登记通知书》应当由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领取。指定代

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发生变化，或者因故不能领取的，可以由申请人或者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

人另行委托他人持本人有效证件领取。另行委托需另行填写《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

》（可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下载）。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另行委托的，在“委托书”

的“申请人签字或盖章”处签字。

1.10企业名称设立登记申请业务流程示意图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企业名称登记业务

现场申请操作简介

2 现场申请操作指引

2.1申请范围

内资新设企业名称登记，总局现场受理范围：冠以“中国”、“中华”、“全国”、“国家”、“国际

”等字样或者含有“中国”、“中华”、“全国”、“国家”等字样的企业名称，其他需总局现场受理

的企业名称。

2.2申请书下载

申请书下载有两种渠道：

第一种：点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http://www.samr.gov.cn）导航栏的“服务”，进入“网上办事”

栏目，点击登记注册主题下的“表格”并下载《企业名称登记申请书》；

第二种：点击登记注册局网站（http://www.samr.gov.cn/djzcj）下方“企业名称登记（不含行政区划）”并

下载。

2.3准备申请材料、选择企业登记机关

根据名称登记申请要求准备相关材，结合企业现场申请条件及企业名称相关信息（如:注册资本、企业住

所），选择有受理权限的企业登记机关。

2.4提交纸质材料



将填写完整的《企业名称登记申请书》（含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件复印件

）及其他有关文件、证件交给企业登记机关，并接受企业登记机关受理意见。

1）提交的申请书与其它申请材料应当使用A4型纸。

2）提交的文件若用外文书写，需提交中文译本，并加盖翻译单位印章；

3）提交材料未注明提交复印件的，应当提交原件；提交复印件的，应当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由申请人

签署；

4）提交材料规范：

①《企业名称登记申请书》（含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件复印件）。

②外商投资企业提交全体投资人的资格证明复印件（文件是外文的，需提交加盖翻译单位公章的中文翻

译件）。

2.5、领取通知书

企业登记机关将在3个工作日内作出企业名称设立登记意见。通过后，授权委托人可到企业名称登记机关

领取《企业名称设立登记通知书》。未通过的，申请人需按要求提交相关修改材料。

2.6现场申请业务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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